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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國家體育場使用管理規則 

中華民國100年6月2日高市府四維體處字第1000057199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2年 3月 21日高市府體處字第 10270197700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7年 8月 30日高市府體處字第 10770764300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3日高市府運發字第 11231447400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5年 5月 4日高市府運發字第 11530354200號令修正 

第 一 條  為規範高雄國家體育場（以下簡稱本場館）之使用管

理，並依規費法第十條規定訂定本規則。 

第 二 條  本規則之主管機關為本府運動發展局。 

第 三 條  本規則所稱本場館，指高雄國家體育場之田徑場、觀

眾席迴廊、戶外廣場、露天表演場、籃球場等場地及相關

設施或設備。 

本規則所稱體育團體，指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

民國各級各類體育運動總會、全國性各單項運動協會、本

市體育會及所屬各單項運動委員會、本市各單項運動協會、

全國性體育財團或社團法人等團體。 

本規則所稱藝文團體，指以公益或非營利為目的，從

事音樂、戲劇、舞蹈、雜藝等表演及各項演藝活動之團體。 

第 四 條  本場館收費標準及使用時間如附表一及附表二。但使

用時間經主管機關同意變更者，不在此限。 

第 五 條  機關（構）、學校、法人或團體為舉辦下列活動，得申

請使用本場館： 

一、體育競賽或體育活動。 

二、文化、藝術、社教或觀光活動。 

三、非營利性之公益活動。 

四、非政治性之集會活動。 

五、其他經本府或主管機關核准之活動。 

第 六 條  申請使用本場館，除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應於使用

日十五日前檢附申請表及載明下列事項之活動計畫書，向

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其有事先排練預演或布置本場館之需

要者，應一併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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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目的或宗旨。 

二、運動競賽規範或活動規範。 

三、參與人數總數，並說明瞬間最大量及其分布情形。 

四、活動實施方式。 

五、賽程表、活動程序表或演出節目表。 

六、入場券印製數量。 

七、辦理活動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證明文件。 

八、場地佈置計畫：包含道（機）具數量及其使用方

式。 

九、安全維護計畫：包含保全業者名稱、保全人員數

量及保全器材使用方式等。 

十、清潔維護計畫。 

十一、進出場地秩序維持計畫。 

十二、交通維持計畫；參與人數達二萬人以上之大型

活動，應依相關規定向本府交通局申請。 

十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記載之事項。 

前項申請文件有欠缺或不符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

主管機關得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

者，駁回其申請。 

第 七 條  經主管機關核准使用本場館者，申請人應於使用日五

日前依收費標準繳納各項費用及保證金；屆期未繳納者，

視為放棄使用本場館之權利。 

第 八 條  本府及所屬機關辦理之活動，得優先使用本場館。 

同一場地及期間有多數申請人申請使用者，以先申請

者為優先；申請時間相同者，以使用費用較高者為優先；使

用費用相同者，以抽籤決定之。 

第 九 條  申請使用本場館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得免收場地與設

施設備使用費： 

一、中央政府機關舉辦國家慶典、國定紀念日或教育

宣導活動經本府核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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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府主辦之活動。 

三、本府所屬機關主辦，或與本府或所屬機關合辦之

活動經本府核准者。 

四、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指定重點發展學校辦理之體育

培訓活動。 

五、身心障礙者、老人、兒童及少年等福利機構辦理

之體育、文化或社教活動。 

第 十 條  政府機關、學校、體育團體、藝文團體或社會福利機

構辦理非營利性之公益活動，得依附表一及下列規定減收

場地與設施設備使用費： 

一、田徑場場地之使用費，得減收百分之九十。 

二、前款以外其他場地之使用費，得減收百分之二十。 

三、設施設備使用費，得減收百分之五十。 

經本府專案核准辦理藝文活動者，得依附表二所定優

惠收費標準計收場地使用費及相關費用。 

第 十一 條  中央政府機關舉辦之國家慶典、國定紀念日或教育宣

導及本府或本府所屬機關主辦之活動，得免收保證金。 

體育競賽或體育活動得減收保證金百分之七十。 

第 十二 條  申請使用本場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准；已核

准者，得撤銷或廢止核准並停止其使用： 

一、活動內容有違背法令、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之虞。 

二、活動內容與申請內容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三、活動內容有損害本場館之場地或相關設施、設備

之虞。 

四、未經申請核准之集會遊行。 

五、未經核准從事營利行為。 

六、婚喪喜慶宴會。但政府機關辦理之集團結婚，不

在此限。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不宜使用者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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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因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主管機關撤銷

或廢止核准者，已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不予退還。但

尚未使用本場地者，得退還已繳納之保證金。 

第 十三 條  主管機關因故不能按原核准時間提供本場館者，應通

知申請人變更使用時間或場地。 

前項情形，變更後應繳納之各項費用或保證金數額高

於原申請者，仍按原申請之數額計收；低於原申請者，主管

機關應退還其差額；申請人不能或不願變更者，主管機關

得廢止原核准，已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無息退還。 

第 十四 條  申請人因故不能於主管機關核准之時間使用本場館者，

應於原核准使用日十日前通知主管機關撤回申請，或申請

變更使用時間或場地。 

前項情形，經核准撤回申請者，已繳納之各項費用及

保證金無息退還；經核准變更使用時間或場地者，已繳納

之各項費用或保證金數額於變更後有增減時，主管機關應

通知申請人補繳或退還差額。 

第 十五 條  申請人未於主管機關核准之時間使用本場館者，除前

條規定外，已繳納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已繳納之保證金

無息退還。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使用者，已繳納之

各項費用及保證金無息退還。 

第 十六 條  申請人超時使用本場館者，應依附表一及附表二所定

收費標準繳納超時使用之費用。 

申請人超時使用，且已逾二十三時者，主管機關應通

知申請人立即停止活動，並得以斷電、廣播等方式強制結

束活動，且疏散觀眾。 

第一項費用，經主管機關通知申請人限期繳納，屆期

未繳納者，主管機關得自保證金扣除；保證金不足扣抵時，

應予追償。 

第 十七 條  申請人舉辦活動有發售（行）門票、入場券或其他票

券者，應依法向本市稅捐稽徵機關辦理驗票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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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八 條  申請人如須設置售票處、張貼、掛置海報或宣傳資料

者，應於主管機關指定地點為之；任意設置、張貼或掛置

者，主管機關得逕予拆除，申請人不得請求賠償或補償。 

第一項費用，經主管機關通知申請人限期繳納，屆期

未繳納者，主管機關得自保證金扣除；保證金不足扣抵時，

應予追償。 

第 十九 條  申請人有架設或裝置臨時性電氣設備之必要者，應經

主管機關同意，始得為之。 

第 二十 條  申請人有搭設臨時舞臺之必要者，應依法經相關主管

機關核准後，始得搭設。 

第二十一條  大眾傳播事業、機關團體或個人作現場攝影、錄音、

錄影或實況轉播，應經申請人及主管機關同意，始得為之。 

第二十二條  申請人使用本場館與相關設施及設備，應善盡管理維

護之責，如有毀損，應予修復；未修復者，主管機關得逕

為修復；不能修復或滅失者，申請人應照價賠償。 

前項修復或賠償所需費用，主管機關得自保證金中扣

抵；保證金不足扣抵時，應予追償。 

第二十三條  申請人使用本場館與相關設施及設備完畢後，應回復

場地原狀；申請人未回復原狀者，主管機關得代為履行，

拆除物視同廢棄物處理。 

前項代為履行所需費用，主管機關得自保證金中扣抵；

保證金不足扣抵時，應予追償。 

第二十四條  保證金於本場館使用完畢，經主管機關確認場地與相

關設施或設備無毀損、滅失，並依規定回復原狀，且無其

他應扣抵保證金之情事後，無息退還。 

第二十五條  申請人於使用期間應負責維護使用期間人員、場地、

設施設備之安全、公共秩序與環境整潔及傷病患之急救，

並遵守噪音管制相關法令規定；遇有緊急狀況，應即時處

理並將處理過程及結果通知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得衡酌活動內容，要求申請人設置安全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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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或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第二十六條  使用本場館時應遵守或注意之事項，由主管機關另定

之，並於本場館入口或其他適當處所揭示。 

第二十七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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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高雄國家體育場體育活動及一般活動收費標準表 

（幣值單位：新臺幣） 

一、場地使用費 

項次 場地名稱 收費基準 備註 

1 
田徑場 

（含觀眾席） 

體

育

活

動 

五萬五千元／基本時段 
1.項次 1及項次 2之基本時段

為四小時，使用不滿四小時

者，以四小時計；使用逾四

小時者，以每小時收費基準

累計收取，不滿一小時者，

以一小時計。 

2.使用項次 1或項次 2而有事

前佈置場地之需要者，佈置

期間場地使用費以每日一

萬元計收，並應依規定繳納

水電費。 

3.項次 3 至項次 11 之基本時

段為二小時；使用不滿二小

時者，以二小時計；使用逾

二小時者，每小時以基本時

段收費基準二分之一累計

收取，不滿一小時者，以一

小時計。 

4.申請人舉辦活動有發售（行

）門票、入場券或其他票券

者，得以門票收入費用折抵

場地使用費。 

5.本場館使用時間為六時至二

十三時；逾二十三時者，申請

人除應繳納原定相關費用外，

逾時每滿十五分鐘，加收二萬

元；逾二十三時三十分者，逾

時每滿十五分鐘，再加收四萬

元；不足十五分鐘，均以十五

分鐘計收。 

二萬一千元／每小時 

一

般

活

動 

八萬元／基本時段 

二萬一千元／每小時 

2 觀眾席迴廊 
四千元／每層／基本時段 

一千四百元／每層／每小時 

3 戶外廣場 二千二百五十元／基本時段 

4 露天表演場（一） 二千元／基本時段 

5 露天表演場（二） 三千二百五十元／基本時段 

6 籃球場 三千元／基本時段 

7 其他戶外場地 
一百五十元／基本時段／每

一場地 

8 新聞簡報室 二千五百元／基本時段 

9 貴賓大廳 二千五百元／基本時段 

10 
室內暖身區（二） 

Mondo舖面跑道 
二千元／基本時段 

11 
各室、廳、區、中心等

室內空間 
四百元／基本時段／每間 

 

二、設施設備使用費 

項次 設施設備名稱 收費基準 備註 

12 田徑場聖火臺 二千元／每小時 

1.使用時間不足一小時者，

以一小時計。 

2.瓦斯燃料申請人需自備。 

13 

整合型風速風向測量儀 五千元／每天  

電子計圈數顯示器 五千元／每天 

終點成績顯示器 五千元／每天 

 



8 

 

三、大螢幕使用費 

項次 名稱 收費基準 備註 

14 
田徑場側螢幕 

(W16.3m*H8.6m) 
四千元／每小時 1.項次 14 至 15 使用時間不

足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2.設備操作申請人需自行聘

用操作人員。 15 
南側廣場側螢幕 

(W16.3m*H8.6m) 
四千元／每小時 

 

四、保證金 

項次 場地名稱 收費基準 備註 

16 田徑場（含觀眾席） 三十萬元／每次 1.項次 16 僅使用田徑場或

觀眾席其中一項者，收費

基準以二分之一收取。 

2.保證金於活動結束，經主

管機關認定場地及設施設

備無毀損並依規定回復原

狀，且無其他應扣抵保證

金之情事後，無息退還。 

17 觀眾席迴廊 二萬元／每次 

18 項次 3至項次 7 二萬元／每次 

19 項次 8 三萬元／每次 

20 項次 9至項次 11 一萬元／每次 

21 項次 13 十萬元／每次 

 

五、水電瓦斯費 

項次 收費項目 收費基準 備註 

22 水費 二百五十元／每小時／每間 
1.項次 24，指項次 8至項次

10之室內空間用電。 

2.項次 25 應經管理機關核

准始得使用，申請人之計

量器應經相關單位核准、

校正。 

3.項次 25 使用電量超過本

場館當月契約容量時，其

所衍生之相關費用由申請

人負擔。 

4.項次 25 之夏月為每年五

月十六日起至十月十五日

止；非夏月指夏月以外時

間。 

5.項次 28 停車場使用區域

若未超過全區之一半，得

以半價收費。 

23 田徑場夜間照明費 

全亮：八千五百元/每小時 

中亮度：四千五百元/每小時 

低亮度：二千五百元/每小時 

(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24 空調及室內電費 六百五十元／每小時／每間 

25 場外臨時外接電費 
夏月：九元／每度 

非夏月：五點五元／每度 

26 觀眾席照明燈 一千元／每小時 

27 觀眾席迴廊燈 一千元／每層／每小時 

28 停車場照明 一千元／每層／每小時 

29 瓦斯費 三十元／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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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導覽服務費 

項次 收費基準 備註 

30 
人員導覽 

一百元／每人／每次 

1.導覽服務申請時間，依高雄國家體育

場導覽服務申請須知規定。 

2.導覽服務最低申請人數為五人；不足

五人者，以五人計；十人以上者，以八

折計收。 

3.人員導覽服務內容，包含人員解說、宣

傳品及小型紀念品。 

31 
簡報式導覽 

五十元／每人／每次 

1.簡報式導覽服務申請時間，依高雄國

家體育場導覽服務申請須知規定。 

2.十人以上者，以八折計收。 

3.簡報式導覽服務採影片播放。 

 

七、門票收入費 

項次 活動區別 收費基準 備註 

32 體育活動 
門票總收入百分之三，最

低三萬元。 

經本府同意得免收門票收

入費。 

33 一般活動 
門票總收入百分之三，最

低五十萬元。 

 

 

 

 

 

 

 

 

 

 

 

 

 

 

 

 

 

 



10 

 

附表二： 

高雄國家體育場藝文活動收費標準表 

                                                      （幣值單位：新臺幣）(含稅) 

項 目 時 段 收費標準 水電空調費 優惠收費標準(含水電空調費) 

場地

使用

費 

非活動日 

(進場及撤

場日) 

08:00-13:00 十萬元 
A區：一萬四千元 
B區：二萬八千五百元 
C區：一萬三千元 

十六萬元 13:00-18:00 十萬元 
A區：一萬四千元 
B區：二萬八千五百元 
C區：一萬三千元 

18:00-23:00 十五萬元 
A區：一萬六千八百元 
B區：三萬四千二百元 
C區：一萬五千六百元 

23:00-08:00 一萬六千元/每小時 
A區：二千八百元/每小時 
B區：五千七百元/每小時 
C區：二千六百元/每小時 

不列入優惠收費，以原價計收。 

活動日 

08:00-23:00 

一、場地費一百二十萬元(含水電空調費)。 

二、舉辦一場，以門票總收入 5%計收，抽成上限

五百萬元。 

場地費：二百二十萬元/場 

開放場內販售飲食場地費： 

二百五十萬元/場 

延長演出費用 

一、活動日自二十三時起以超時費計收，十五萬元/三十分鐘，不足三十分鐘，以

三十分鐘計收。 

二、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舉辦之跨年活動，自次年一月一日一時起始依上述超時

費計收。 

佔場日 00:00-23:59 

一、十萬元/日。 

二、佔場日不得進行任何作業(包含田徑場內及休息室)，如需進行任何作業，收

費比照非活動日各時段原收費標準半價計算，水電空調費則依各區域另計。 

行政服務費 非活動日：三萬元/日；活動日：一百一十萬元/日 

附屬多功能使用

空間 

活動日 
獨立式空間 

空間使用需從第６號、７號起使用(連通不拆分)，十萬元/二間/

日；第三間起，四萬五千元/間/日。 

接待空間 左右兩區，二萬元/區/日。 

非活動日 空間使用費用為活動日價格之三折計算。 

販賣區 
08:00-24:00 

加時費八百元/每小時 

2樓小販賣區：五千元/日 

1樓大販賣區：一萬元/日 

戶外廣場 非活動日：八千元/日         活動日：一萬八千元/日 

籃球場 非活動日：六千元/日         活動日：一萬四千元/日 

田徑場夜間照明 
高亮度：八千五百元/每小時；中亮度：四千五百元/每小時；低亮度：二千五百元/每小時。(不

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大螢幕使用費 非活動日：六千元/每面/每小時；活動日：四萬元/每面/每場 

停車場電費 戶外及室內：每區一千元/每小時 

保證金 十五萬元×租借日數（需包含佔場日） 

因應市場薪資及物價變動，將依相關機構最新調整及實施日期為相應之費用調整；其餘各項費用將依營運後市場反應及物價漲

幅再為評估調整。 


